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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新聞稿 

  司法院大法官於九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舉行之第一三三０次

會議中，就德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邵０逖為營利事業所得稅事

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七年度判字第三九三號判決所適用之營

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，有牴觸憲法

第十九條之疑義，聲請解釋案，作成釋字第六五０號解釋。 

解釋文 

財政部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一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營利事業

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，公司之資金貸與股

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，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，應按當年一月

一日所適用臺灣銀行之基本放款利率計算利息收入課稅。稽徵機

關據此得就公司資金貸與股東或他人而未收取利息等情形，逕予

設算利息收入，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。上開規定欠缺所得稅法之

明確授權，增加納稅義務人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，與憲法第十九

條規定之意旨不符，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。 

解釋理由書 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國家課

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

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稅基、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或法律明

確授權之命令定之；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

時，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；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、

技術性次要事項，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，迭經

本院解釋在案（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、第六二０號、第六二二號、

第六四０號解釋參照）。 

六十六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

規定：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，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

本費用、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。」所謂「收入總額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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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包括利息收入在內，惟稽徵機關如就公司資金貸與股東或他人

而未約定利息等情形，設算實際上並未收取之利息，因已涉及人

民繳納稅捐之客體，應以法律或由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加以訂

定，方符租稅法律主義之要求。 

財政部八十一年一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

準則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：「公司組織之股東、董事、監察人代

收公司款項，不於相當期間照繳或挪用公司款項，應按當年一月

一日所適用臺灣銀行之基本放款利率計算利息收入課稅。公司之

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，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，比

照前項規定辦理。」稽徵機關依本條第二項規定得就公司資金貸

與股東或他人而未收取利息等情形，逕予設算利息收入，據以課

徵營利事業所得稅。惟上開查核準則之訂定，並無所得稅法之明

確授權；其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二項擬制設算利息收入之規定，亦

欠缺法律之依據，縱於實務上施行已久，或有助於增加國家財政

收入、減少稽徵成本，甚或有防杜租稅規避之效果，惟此一規定

擴張或擬制實際上並未收取之利息，涉及租稅客體之範圍，並非

稽徵機關執行所得稅法之技術性或細節性事項，顯已逾越所得稅

法之規定，增加納稅義務人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，與憲法第十九

條規定之意旨不符，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。 

  所得稅法九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時，於第八十條增訂

第五項：「稽徵機關對所得稅案件進行書面審核、查帳審核與其

他調查方式之辦法，及對影響所得額、應納稅額及稅額扣抵計算

項目之查核準則，由財政部定之。」明文授權財政部訂定查核準

則。惟依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所得稅法修正草案說明，增訂

第八十條第五項係「考量稽徵機關對於所得稅案件進行調查、審

核時，宜有一致之規範，財政部目前訂有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

報書查審要點、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核案件抽查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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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等規定，惟尚乏法律授權依據，為達

課稅公平之目標，並為適應快速變遷之工商社會，該等要點、辦

法及準則之內容，勢須經常配合修正，為維持其機動性，宜以法

規命令之方式為之，又對綜合所得稅案件亦有訂定相關規定之必

要，爰基於目前及未來對所得稅案件進行調查、審核之需要，依

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二項規定，增訂第五項授權財政部就

稽徵機關對所得稅案件進行調查及對影響所得額、應納稅額及稅

額扣抵計畫項目之查核訂定相關辦法及準則，俾資遵循。」可知

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五項之增訂，雖已賦予訂定營利事業所得稅

查核準則之法源依據，其範圍包括「對影響所得額、應納稅額及

稅額扣抵計算項目」之查核，惟該項規定之目的，僅為授權稽徵

機關調查及審核所得稅申報是否真實，以促進納稅義務人之誠實

申報，並未明確授權財政部發布命令對營利事業逕予設算利息收

入。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二項有關設算

利息收入之規定，並未因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五項之增訂，而取

得明確之授權依據，與租稅法律主義之要求仍有未符，併此指明。 

 

 

該次會議由司法院院長賴大法官英照擔任主席，大法官謝在

全、徐璧湖、林子儀、許宗力、許玉秀、林錫堯、池啟明、李震

山、蔡清遊出席，秘書長謝文定列席。會中通過之解釋文及解釋

理由書，均經司法院以院令公布。 

附本件德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邵０逖聲請案之事實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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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六五０號解釋事實摘要 

（一）聲請人於83年1月間與玉○公司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，並支

付合約款。同年3月10日，雙方合意解除契約。玉○公司簽

發支票，返還合約款，但屆期未兌現。此外，聲請人另出

售股票給德○公司，金額為五百五十三萬元三千三百五十

元，德○公司以支票支付之帳款，屆期亦未兌現。財政部

臺北市國稅局在辦理「8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作

業」時，就上述兩筆未收款項，依據財政部81年1月13日修

正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36條之1第2項規定，

設算聲請人應有利息收入，補徵其稅額。聲請人不服，提

起行政救濟，經最高行政法院以97年度判字第393號判決上

訴駁回確定。 

（二）聲請人認上開確定判決所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

第36條之1第2項規定，欠缺所得稅法之授權，違反憲法

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之規定，聲請解釋。 

 


